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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排污许可管理

➢ 领到排污许可证仅仅是做到持证排污，

有了排放污染物的权利。“核发排污许

可证仅仅是管理的开端而不是结束。”

➢ 排污许可证是对排污单位进行生态环境

监管的主要依据。

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

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

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

染物排放。

◆领到排污许可证之后怎么办？

排污单位应当在生产经营场所内方便

公众监督的位置悬挂排污许可证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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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第十三条 排污许可证应当记载下列信息：

• （一）排污单位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等；

• （二）排污许可证有效期限、发证机关、发证日期、证书编号和二维码等；

• （三）产生和排放污染物环节、污染防治设施等；

• （四）污染物排放口位置和数量、污染物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等；

• （五）污染物排放种类、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等；

• （六）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和维护要求、污染物排放口规范化建设要求等；

• （七）特殊时段禁止或者限制污染物排放的要求；

• （八）自行监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的内容和频次等要求；

• （九）排污单位环境信息公开要求；

• （十）存在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情形时的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排污单位应当遵守的其他控制污染物排放的要求。

1 企业排污许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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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自查查什么？

——首先查证和实际的一致性；

• （一）排污单位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等；

• （二）产生和排放污染物环节、污染防治设施等；（原辅材料、燃料、生产设施）

• （三）污染物排放口位置和数量、污染物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等；

• （四）污染物排放种类、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等；

• （五）存在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情形时的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 （六）法律法规规定排污单位应当遵守的其他控制污染物排放的要求。

1 企业排污许可管理

从原料、生产设施、产污节点、排放口、无组织排放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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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自查查什么

——第二查排污许可证的规范性；

• （一）《排污许可条例》；

• （二）《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

• （三）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 （四）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1 企业排污许可管理



◼ 不能机械
照搬照抄，
要根据企
业实际情
况确定，
但是规范
要求的内
容一个都
不能少

1 企业排污许可管理



1 企业排污许可管理

报告内容和频次要满足相应技术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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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 2、排污口规范化

• 3、台账记录

• 4、执行报告

• 5、自行监测

• 6、信息公开

1 企业排污许可管理

企业在日常运行过程中应该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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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

➢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

➢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

1、日常运行管什么——正常运行设施

1 企业排污许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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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规定建设规范化污染物排放口，并设置标志牌。

➢ 污染物排放口位置和数量、污染物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应当与排污许可证规定

相符。

➢ 实施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和技术改造的排污单位，应当在建设污染防治设施

的同时，建设规范化污染物排放口。

2、日常运行管什么——规范排污口

1 企业排污许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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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和有关标准规范，依法开展自行监测；

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 原始监测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5年。

➢ 对自行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不得篡改、伪造。

3、日常运行管什么——自行监测

一般规定

➢ 应当依法安装、使用、维护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

➢ 排污单位发现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传输数据异常的，应当及时报告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并进行检查、修复。

重点排污单位

1 企业排污许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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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常运行管什么——信息公开

➢ 按排污许可证规定，如实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公开污染物排

放信息。

➢ 污染物排放信息应当包括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浓度和排放量，以及污染

防治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自行监测数据等；

➢ 其中，水污染物排入市政排水管网的，还应当包括污水接入市政排水管网

位置、排放方式等信息。

1 企业排污许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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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常运行管什么——信息公开依据

➢ 1、公开执行报告；排污单位应当每年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

填报、提交排污许可证年度执行报告并公开。

➢ 2、按照《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公开相关内容。

➢ 3、按照各地要求依法公开相关内容。

1 企业排污许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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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常运行管什么——公开节点

➢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公布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后九十日内

公开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环境信息；

➢ 环境信息有新生成或者发生变更情形的，重点排污单位应当自环境信息生

成或者变更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公开。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重点排污单位之外的企业事业单位可以按《办法》规定公开环境信息。

1 企业排污许可管理



排污许可证后管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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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排污许可证质量

• 2、执行报告，包括其中的自行监测情况

• 3、延续

• 4、变更

• 5、信息公开

• 6、整改通知书

核发部门管什么？

2   排污许可证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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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执行报告怎么查——什么时候查

2   排污许可证后管理

•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内容、频次和时间要求，向审批

部门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 执行报告的总体要求

➢ 年度执行报告

持证时间超过三个月的年度，报告周期为当年全年（自然年）；不足

三个月，纳入下一年度执行报告。上一年9月之前领证的，应查年度报告

➢ 季度执行报告

持证时间超过一个月的季度，报告周期为当季全季（自然季度）；不

足一个月，纳入下一季度执行报告。

➢ 月度执行报告

对于持证时间超过十日的月份，报告周期为当月全月（自然月）；不

足十日的，纳入下一月度执行报告。

2 排污许可证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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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执行报告怎么查——交没交，是否按时交

2   排污许可证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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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执行报告怎么查——交没交，是否按时交

2   排污许可证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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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执行报告怎么查——交没交，是否按时交

2   排污许可证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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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执行报告怎么查——交没交，是否按时交

2   排污许可证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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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执行报告怎么查——完整性

2   排污许可证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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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执行报告怎么查——规范性

2   排污许可证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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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执行报告怎么查——规范性

2   排污许可证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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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执行报告怎么查——规范性

2   排污许可证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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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执行报告怎么查——规范性

2   排污许可证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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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执行报告怎么查——合规性

2   排污许可证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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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执行报告怎么查——合规性

2   排污许可证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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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许可证到期——延续

2   排污许可证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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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变更

2   排污许可证后管理

审批部门可以依法对排污许可证相应事项进行变更：

➢ 污染物排放标准变化；

➢ 重点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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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信息公开

2   排污许可证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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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排污限期整改

2   排污许可证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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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交执法

➢ 在核查、平台检查等证后管理过程中发现有问题的企业，可以将此内容移交执法

部门进行下一步的查处。

➢ 未提交的；未按规定时间提交的；

➢ 自行监测频次不满足规定的；

➢ 未信息公开的

➢ 超标、超总量排污的；

➢ 撤销、注销排污许可证的

➢ 通过排污许可执行报告认为降级的

➢ 整改到期未完成整改的

2   排污许可证后管理



排污许可执法要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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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排污许可执法要点

➢ 第十八条 环境监察机构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工作任务、污染源

数量、类型、管理权限等，制定环境监察工作年度计划。 环境监察

工作年度计划报同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并抄送上一级环境监

察机构。

➢ 第十九条 环境监察机构应当根据环境监察工作年度计划，组织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可以采取例行检查或者重点检查的方式进行。

➢ 第二十条 对排污者申报的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环境监察机构负责

依法进行核定。

《环境监察管理办法》

将上年度未按照排污许可证执行的排污单位列入执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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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许可执法内容

按照排污许可证“登记事项”“许可事项”“管理要求”等内容，结合

执行报告、环境管理台账、自行监测数据等材料进行现场检查。

3 排污许可执法要点

➢无证排污

➢违反排污许可证的行为

➢违反自行监测要求的行为

➢违反其他管理要求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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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

✓ （二）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或者延续申请未经批准排

放污染物；

✓ （三）被依法撤销、注销、吊销排污许可证后排放污染物；

✓ （四）依法应当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

可证排放污染物。

◼ 无证排污

总之，排污的时候没有排污许可证或许可证失效。

3 排污许可执法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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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的；

✓ 通过偷排、篡改或者伪造监测数据

✓ 以逃避现场检查为目的的临时停产

✓ 非紧急情况下开启应急排放通道

✓ 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 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

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

◼ 违反排污许可证的行为

3 排污许可执法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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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对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进行监测，或者未

保存原始监测记录的

✓ 未按照规定安装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与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

◼ 违反自行监测要求的行为

3 排污许可执法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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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不符合排污许可证载明的“环境管理要求”，以下几方面的违法

行为：

✓ 污染方式设施运行

✓ 排污口规范化

✓ 无组织控制

✓ 信息公开

✓ 建立台帐记录

✓ 提交执行报告

◼ 违反其他管理要求的行为

3 排污许可执法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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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排污单位在规定周期内的污染物排放量，以

及排污单位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和维护是否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进行

核查，主要依据根据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以下数据：

1、排污单位的排污许可证

2、环境管理台账记录

3、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4、自行监测数据等相关材料

3 排污许可执法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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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法通过现场监测、排污单位污

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获得的排污

单位污染物排放数据，可以作为判定污染物排放浓度是否超过许可

排放浓度的证据。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数据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监测机构在

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监测数据不一致的，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

其所属监测机构收集的监测数据作为行政执法依据。

3 排污许可执法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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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排污许可执法要点

1、自行监测

1、监测技术（在

线、手工）。

2、检查频次是否

符合许可证要求；

3、检查执行报告

中自行监测情况中的

数据是否相符。如：

数据个数、数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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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排污许可执法要点

2、台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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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排污许可执法要点

2、台账记录

调取企业台

账记录

1、内容完整

性。

2、记录频次

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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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排污许可执法要点

3、执行报告

➢ 核查执行报告，应重点核查执行报告的上报内容、报送频次是否满足排

污许可证要求，结合环境管理台账记录、监测数据以及其他监控手段等，

核查执行报告的真实性，判定是否符合许可排放浓度和许可排放量，是

否落实自行监测、信息公开等环境管理要求。

➢ 同时重点关注排污单位是否报告了超标排放或污染防治设施异常情况、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情况、排污许可证内容变化、公众举报投诉及环境行

政处罚的处理情况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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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排污许可执法要点

4、信息公开



排污许可工作执法案例4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

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一）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

（二）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或者延续申请未经批准排放污染物；

（三）被依法撤销、注销、吊销排污许可证后排放污染物；

（四）依法应当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

◆ 无证排污-法律责任

4.1  无证排污



◆ 何时领证？

◆ 《条例》第二条 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下称排污
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

◆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何时申请延续？

◆ 《条例》第十四条，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排污单位需要继续排放污染物的，应当于排污许可证
有效期届满60日前向审批部门提出申请。

◆ 何时重新申请

◆ 《条例》第十五条 在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排污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重新申请取得排污
许可证：

◆ （一）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项目；

◆ （二）生产经营场所、污染物排放口位置或者污染物排放方式、排放去向发生变化；

◆ （三）污染物排放口数量或者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量、排放浓度增加

4.1  无证排污



第十八条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规定建设规范化污染物排放口，并设

置标志牌。

污染物排放口位置和数量、污染物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应当与排污许可证规定相符。

实施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和技术改造的排污单位，应当在建设污染防治设施的同时，

建设规范化污染物排放口。

◆ 遗漏排放口-法律责任

4.2  排放口遗漏或不规范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一）污染物排放口位置或者数量不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

◆ 遗漏排放口-法律责任

4.2  排放口遗漏或设置不规范



第二十二条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内容、频次和时间要求，向审批部门

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行为、排放浓度、排放量等。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发生停产的，排污单位应当在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中如实报告污染

物排放变化情况并说明原因。

◆ 提交执行报告-法律义务

4.3 执行报告



◆ 执行报告的总体要求

➢ 年度执行报告

持证时间超过三个月的年度，报告周期为当年全年（自然年）；不足

三个月，纳入下一年度执行报告。上一年9月之前领证的，应查年度报告

➢ 季度执行报告

持证时间超过一个月的季度，报告周期为当季全季（自然季度）；不

足一个月，纳入下一季度执行报告。

➢ 月度执行报告

对于持证时间超过十日的月份，报告周期为当月全月（自然月）；不

足十日的，纳入下一月度执行报告。

4.3 执行报告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处每次5千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四）未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行为或者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

◆ 未提交执行报告-法律责任

4.3 执行报告



第二十一条 排污单位应当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格式、

内容和频次，如实记录主要生产设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以及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

量。环境管理台账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5年。

排污单位发现污染物排放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等异常情况时，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消除、

减轻危害后果，如实进行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并报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说明原因。超过

污染物排放标准等异常情况下的污染物排放计入排污单位的污染物排放量。

◆ 记录台账记录-法律义务

4.4 台账记录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处每次5千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未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或者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记录；

（二）未如实记录主要生产设施及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或者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

◆ 记录台账记录-法律责任

4.4 台账记录



第十九条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和有关标准规范，依法开展自行监测，并

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原始监测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5年。

排污单位应当对自行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不得篡改、伪造。

第二十条 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应当依法安装、使用、维护污染物排放

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

排污单位发现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传输数据异常的，应当及时报告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并进行检查、修复。

◆ 自行监测-法律义务

4.5  自行监测



◆ 4.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进行监测并保存原始记录

➢ 检查：要求企业提供排污许可证副本，翻看副本“六、环境管理

要求”下“（一）自行监测”中的“表自行监测及记录表”的规

定，然后让企业提供监测报告，对监测点位、因子、频次进行逐

项对照。

4.5  自行监测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三）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改变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四）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安装、使用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的监控设备联网，或者未保证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

（五）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开展自行监测；

（六）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 未按照规定进行监测-法律责任

4.5  自行监测



◆ 6.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是否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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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查内容及案例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

（一）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控制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

◆ 未按照规定控制无组织排放-法律责任

4.5  自行监测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

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一）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

（二）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污染防

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

◆ 超总量、超标排放-法律责任

4.6  超标、超总量排污



第二十三条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如实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上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

污染物排放信息应当包括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浓度和排放量，以及污染防治设施的建

设运行情况、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自行监测数据等；其中，水污染物排入市政排水管网

的，还应当包括污水接入市政排水管网位置、排放方式等信息。

◆ 信息公开-法律义务

4.7  信息公开



◆ 8.未按排污许可证要求排污-是否按要求信息公开

➢ 线索：

要求企业提供排污许可证副本纸质版，查看“六、环境管理要求”

下“（四）信息公开”中的“信息公开表”，根据“公开方式”和“时

间节点”的规定，

➢ 检查：

要求企业提供相应证明材料或登陆相关网站进行查看，如果无法提

供或查阅的，可判定企业“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进行信息公开”。

4.7  信息公开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

（七）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公开或者不如实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

◆ 未按照规定进行信息公开-法律责任

4.7  信息公开



谢谢！




